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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問答集 

一、 投資可持續發展連結債券之分類疑義 

問題背景 

一、 A公司於 112年 4月投資 B公司所發行之無擔保公司債，投資金額 1億元。

依據 B公司之無擔保普通公司債發行辦法，摘要相關條款如下： 

1. 發行總額為 21億元，依票面金額十足發行。 

2. 發行期間為五年，發行時票面利率為 1.48%，但所支付之利息將隨下列

兩項可持續發展績效目標相連結： 

目標 1：114年排放的溫室氣體範疇 1與範疇 2合計相較 110年度減量

16.8%； 

目標 2：114年之生產用水來自水資源循環體系之比例佔 80%。 

3. 若於目標衡量基準日，即 114年 12月 31日，其中一項目標未達成時，

則自 116年 4月開始，票面利率增加 0.125%；若兩項目標皆未達成時，

則自 116年 4月開始，票面利率增加 0.25%。亦即前三年利率維持固定，

116年 4月開始，利率可能會因目標 1或目標 2條件未達成而增加。 

二、 A公司已於112年度投資此一可持續發展連結債券並依當時適用之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以下簡稱 IFRS9）之分類規定，判斷此工具

之合約現金流量特性對金融資產之合約現金流量之影響超過微不足道（不論

係單一報導期間或所有期間之累積影響數），故其合約現金流量並非支付本

金及流通在外本金金額之利息，據此 A 公司當時將此投資分類為「透過損

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三、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已於 114年 2月 26日發布問答集，允許國

內上市櫃企業選擇提前適用 IFRS9 及 IFRS7「金融工具之分類與衡量之修

正」第 4.1節（金融資產之分類）之修正內容。依修正後 IFRS9第 B4.1.10A

段之規定，於且僅於在合約所有可能情境下，合約現金流量與具相同合約條

款但不具此或有特性之金融工具之合約現金流量間無重大差異，該金融資產

之合約現金流量始完全為支付本金及流通在外本金金額之利息。A公司已取

得發行日期相近、發行期間相同、發行者信用評等相同之五年期普通公司

債，其票面利率為 1.6%。以作為前述「具相同合約條款但不具此或有特性

之金融工具之合約現金流量」之分析。 

四、 依 IFRS9 第 7.2.47 至 7.2.49 段之規定，企業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8 號「會

計政策、會計估計值變動及錯誤」之規定追溯適用「金融工具之分類與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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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修正」，惟企業無須重編各以前期間來反映此次修正，其應認列初次適用

此等修正之影響數，作為對初次適用日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初始餘額之調

整，並認列累積影響數（如有時），作為對初次適用日之保留盈餘（或其他

權益組成部分，如適當時）初始餘額之調整。 

 

Q： 

A公司於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之規定評估所投資B公

司發行之可持續發展連結公司債之分類時，該債券是否符合合約現金流量完

全為支付本金及流通在外本金金額之利息之判斷？ 

Ans： 

一、 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以下簡稱 IFRS9）第

B4.1.7A 段之規定，完全為支付本金及流通在外本金金額之利息

之合約現金流量與基本放款協議一致。於基本放款協議中，貨幣

時間價值（見第 B4.1.9A至 B4.1.9E段）及信用風險之對價通常

為利息之最重要要素。惟於此種協議中，利息亦可包括與特定期

間持有金融資產相關之其他基本放款風險（例如，流動性風險）

及成本（例如，管理成本）之對價。此外，利息可包括與基本放

款協議一致之利潤邊際。於極端經濟情況下，利息可能為負，例

如，若金融資產之持有人係於特定期間明確地或隱含地為其存款

支付費用，且該費用超過持有人所收取之貨幣時間價值、信用風

險及其他基本放款風險及成本之對價。惟合約條款若引進與基本

放款協議無關之合約現金流量暴險或波動（如權益價格或商品價

格變動之暴險），則該合約條款並未產生完全為支付本金及流通

在外本金金額之利息之合約現金流量。創始或購入之金融資產可

能為基本放款協議，不論其法律形式是否為放款。 

二、 依 IFRS9第 B4.1.8A段之規定，於評估金融資產之合約現金流量

是否與基本放款協議一致時，企業可能須單獨考量不同利息要

素。對利息之評估聚焦於企業因何者而被補償，而非企業收取補

償之多寡。惟企業收取之補償金額可能顯示企業係因基本放款風

險及成本以外之項目而被補償。若合約現金流量係與某一非屬基

本放款風險及成本之變數（例如，權益工具之價值或商品價格）

連結，或若合約現金流量代表債務人之收入或利潤之份額，則該



 

 
3 

合約現金流量與基本放款協議不一致，即使此等合約條款於企業

營運之市場係屬常見。 

三、 依 IFRS9第 B4.1.10段之規定，若金融資產包含一項可改變合約

現金流量時點或金額之合約條款（例如，若資產可於到期前提前

還款或其期間可展延），企業須判定因該合約條款而於工具存續

期間所產生之合約現金流量，是否完全為支付本金及流通在外本

金金額之利息。為作此判定，無論合約現金流量發生變動之機率

為何，企業須評估於合約現金流量改變前及改變後所產生之合約

現金流量。企業亦可能需評估任何會改變合約現金流量時點或金

額之或有事項（即啟動事項）之性質。或有事項本身之性質雖非

評估合約現金流量是否完全為支付本金及利息之決定性因素，但

其可能為一項指標。例如，比較債務人未支付達特定次數時將重

設至較高利率之金融工具，與明定之股價指數達特定水準時將重

設至較高利率之金融工具，前者於工具存續期間之合約現金流量

較可能完全為支付本金及流通在外本金金額之利息，因未支付與

信用風險增加間較具關係。在前者之情況下，或有事項之性質係

與基本放款風險及成本之變動直接相關，且合約現金流量改變之

方向係與基本放款風險及成本之變動之方向相同。 

四、 依 IFRS9 第 B4.1.10A 段之規定，於某些情況下，或有特性產生

於合約現金流量改變前及改變後均與基本放款協議一致之合約

現金流量，但或有事項本身之性質與基本放款風險及成本之變動

並非直接相關。例如，若債務人達到一貸款合約所明訂之碳排放

減量，則該貸款之利率將按一特定數額調整。於此情況下，適用

第 B4.1.10 段之規定時，於且僅於在合約所有可能情境下，合約

現金流量與具相同合約條款但不具此或有特性之金融工具之合

約現金流量間無重大差異，該金融資產之合約現金流量始完全為

支付本金及流通在外本金金額之利息。於某些情況下，企業或能

藉由執行質性評估作出該判定；但於其他情況下，可能必須執行

量化評估。若僅稍加分析或無須分析即明顯可知合約現金流量無

重大差異，則企業無需執行詳細之評估。 

五、 依 IFRS9第 B4.1.16段之規定，若金融資產代表對特定資產或現

金流量之投資，且因此該等合約現金流量並非完全為支付本金及

流通在外本金金額之利息，即可能屬此情況。例如，若合約條款

規定金融資產之現金流量隨較多汽車使用特定之收費公路而增

加，則該等合約現金流量與基本放款協議不一致。因此，該工具

並不符合第 4.1.2段(b)及第 4.1.2A段(b)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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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問題所述 A 公司投資 B 公司所發行之無擔保公司債，該公司債

之利率係與碳排放減量目標及生產用水來自水循環體系之比例

目標等二項可持續發展績效目標連結，若於目標衡量基準日 B公

司未達成目標，則票面利率將按一特定數額增加。依 IFRS9 第

B4.1.10 段之規定，為判定因該合約條款而於該公司債存續期間

所產生之合約現金流量是否完全為支付本金及流通在外本金金

額之利息，無論該公司債之合約現金流量發生變動之機率為何，

A 公司均須評估於合約現金流量改變前及改變後所產生之合約

現金流量。依第 B4.1.10A 段之規定及第 B4.1.13 段中釋例之說

明，未達成可持續發展績效目標之或有事項本身之性質與基本放

款風險及成本之變動並非直接相關，依 IFRS9第 BC4.270段之說

明，對個體已適用 IFRS9第 B4.1.7至 B4.1.26段之規定，惟僅因

或有事項本身之性質與基本放款風險及成本之變動非直接相

關，而無法作出金融資產之合約現金流量完全為支付本金及流通

在外本金金額之利息之結論之情況，應適用第 B4.1.10A 段之規

定。A 公司應依 IFRS9 第 B4.1.10A 段之規定，判斷在該公司債

之所有可能情境下，合約現金流量與具相同合約條款但不具此或

有特性之金融工具之合約現金流量間是否無重大差異。僅於符合

前述規定時，該公司債所產生之合約現金流量始完全為支付本金

及流通在外本金金額之利息。 

七、 A 公司可能執行質性評估以判定所涉及之合約現金流量是否可

能有重大差異。例如，考量特定之經濟環境特性（諸如利率水

準），A 公司可能決定對合約現金流量調整之範圍，其將導致現

金流量與不具或有特性之相同金融工具之現金流量間無重大差

異。若對合約現金流量之調整落入此範圍內，A公司可能不執行

詳細之量化評估而能作出符合 IFRS9 第 B4.1.10A 段之規定之結

論。 

八、 A 公司亦應對重大差異之量化方法及量化門檻制定其內部政

策，並依其政策判定在合約所有可能情境下，該合約現金流量與

具相同合約條款但不具此或有特性之金融工具（以下簡稱指標金

融工具）間之合約現金流量間是否無重大差異，並對所有具此等

或有特性之金融工具採用相同之評估方法，其可採用之方法例舉

如下： 

1.計算該公司債在合約所有可能情境下（二目標皆達成、一目標

達成、二目標皆未達成），各情境之存續期間合約現金流量按

指標金融工具之利率折現之現值與指標金融工具之存續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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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現金流量按該利率折現之現值間之差額，分別除以指標金

融工具之存續期間合約現金流量之現值後所得之比率。 

2.計算該公司債在合約所有可能情境下（二目標皆達成、一目標

達成、二目標皆未達成），各情境之存續期間合約現金流量與

指標金融工具之存續期間合約現金流量間之差額，分別除以指

標金融工具之存續期間合約現金流量後所得之比率。 

3.計算該公司債在合約所有可能情境下（二目標皆達成、一目標

達成、二目標皆未達成），各情境之存續期間利息現金流量與

指標金融工具之存續期間利息現金流量間之差額，分別除以指

標金融工具之存續期間利息現金流量後所得之比率。 

4.計算該公司債在合約所有可能情境下（二目標皆達成、一目標

達成、二目標皆未達成），各情境之存續期間利息現金流量與

指標金融工具之存續期間利息現金流量間之差額，分別除以指

標金融工具之本金後所得之比率。 

 

 

 


